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器材借用標準流程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本組所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協調後再度登記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衝突

      無問題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異狀  

      無異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異狀


      無異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復原或完成賠償程序

器材借用














確認器材是否為本組所有





登記簿登記日期





填寫借用單


暫置證件(學生證)








領用並試用器材





歸還器材


確認器材狀況





註銷借用單


取回留置證件





如有損壞或缺件


照價賠償或復原





如有損壞或缺件於


借用單註明





聯絡相關借用單位


協調使用時間





請同學至業管單位


辦理借用








